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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出行得靠商户霓虹灯
海通路北段居民称住了四年没见路灯亮过

本报 12 月 6 日热线消
息(见习记者 张琳琳) 近

日，家住育新花园的林女士

打来热线电话称，北二路到

淄博路之间的海通路北段，

4 年前开始通车到现在路灯

一直不亮。交通事故时有发

生，居民夜晚出行只能凭借

附近商户的霓虹灯和建筑

工地用灯。

6 日上午，记者来到海

通路北段看到，路灯的灯杆

早已安装好了，但路灯在晚

上不亮。该路段附近多家商

户户主说：“这些路灯都是

好的，就是没接通电源，所

以灯不亮。我们多次向城市

管理局反映过，到现在也没

有什么结果。”在该路段做

了 4 年生意的林女士对记

者说：“自从 4 年前家搬到

这里，从修路一直到通车，

我 没 有 见 过 这 边 路 灯 亮

过。”

附近多家业主称，该路

段夜里漆黑一片，经常发生

交通事故，这几年光在自家

门口看到的严重交通事故就

有 3 起，“一到夏天出来遛弯

的人特别多，没路灯极易发
生磕碰。”居民表示，这里的

交通安全问题令人担忧。

西城区城市管理局的

负责人说，“西城道路改造

指挥部还没有把这条路段

正式交接给城市管理局，所

以我们还不能监管这片区

域。”该负责人还说，此段路

由西城道路改造指挥部修
建，而记者给西城道路改造

指挥部打了电话，但一直无
人接听。

12 月 6 日，在金水北区的侧门，记者看到一间崭新的板房挡

在了小区侧门外的路中间。据了解，该板房占地约 15 平方米，将侧

门堵得严严实实，给居民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本报见习记者 聂金刚 王媛媛 摄影报道
板房挡门

本报 12 月 6 日热线消息
(见习记者 顾松) “如果在

饭店包间内吃饭，顾客必须要
点一壶茶，购买饭店内的湿

巾，如果不购买的话，便不能

在包间就餐。这不是明显的霸

王条款吗？太过分了！”市民薛

女士拨打本报热线电话说。

据薛女士介绍，4 日 18

时许，薛女士与朋友到西城盛

中大酒店就餐，由于有些私事

要聊，就在饭店里订了个房
间。开始的时候服务员告诉薛

女士在房间吃饭没有最低消

费，到了房间后，房间的服务
员告诉薛女士，在房间吃饭需

要点一壶茶，每位顾客都需要
购买本店的湿巾和纸巾。

薛女士说：“我不是在意
一壶茶多少钱，这明摆着是

要求进店最低消费。”薛女士

很郁闷，难道不喝茶，不买湿

巾，就不能在包间吃饭？

记者电话采访了盛中大

酒店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说：

“我们饭店包间没有房间费，

收的茶钱、湿巾钱也就算是

房间费了。”

记者暗访了盛中大酒

店，一位刚从饭店吃完饭的

王先生告诉记者：“酒店房间

消费确实得喝茶，湿巾、纸巾

都得买。”王先生表示不能接

受饭店这一做法。

另据东营区消费者协会

工作人员介绍，饭店有这样

的规定对消费者是不公平、

不合理的，消费者在遇到类

似情况发生时，应及时到酒

店所在辖区的消费者协会进

行投诉，消协会积极协调处

理。

饭店包间就餐

遭遇强制消费


